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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民主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1．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

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

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13]毛泽东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

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14]

在国家范畴之内讲民主，民主就是国家，就是

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和手段，民主是手段，是政体，是国家形态，专政是目的，在这里民

主的本质是专政，是政治制度，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在党内讲民主，民主是手段，是作

风和方法，集中是目的，在这里，民主的本质是集中制，是为了集中正确意见。在这里，民主集中制

不是什么“政治制度”，而是党的组织原则，党内没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有观点认为，民主只是手段。民主既然是一种国家形态，那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上层建筑

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民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依附、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归根结底是为

经济基础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统治阶级用来达到自己基本目的的一种手段。当然，民主

这种手段是要达到一定目的的，没有目的，这种手段也就失去其作用，但不能把民主的目的性误认为

民主就是目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理由是，民主不是一个狭小的概念，民主的性质、作

用和与社会生活各方面所发生的必然联系，决定了它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各种角

度、多种意义来考察和解释民主的含义的。比如，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享

有的管理国家的权利；民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民主是共产党的工作作风，等等。由此

可见，“民主只是手段”的论断是从一定角度出发，就民主的某一种意义而言的。如果从无产阶级解

放世界的历史使命出发考察民主，就可以看出民主也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作为手

段，民主体现了自身所包含的工具性价值；作为目的，民主则是人们对生存理想状态的一种价值追

求。 

2．民主是国体还是政体 

其一，政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虽然没有直接地给民主下过定义，但他们是把民主看作

一种政体的。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明确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

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15]恩格斯

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形式”，就是指政治统治形式，也就是政体。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把民主共和国

当作了一种政体，而且把建立这种民主的国家政体看作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前提。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形式并使这种政治形式正常运转的条件下，才能说无产阶级真正取得



 

了政治统治。由此可见，恩格斯也是在国家形式即政体的意义上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 

其二，既是国体也是政体。列宁曾明确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说

的“国家形式”即政体，“国家形态”即国体，都是指国家政治制度。民主作为国体，是指这个国家

的阶级实质，即它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哪个阶级在国家中掌握政权，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和专政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作为政体，是指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采取何种政权形式来管理国

家，实现自己的统治。作为政体的民主，是专制独裁的对立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国体和政体的

统一。从国体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现阶段的民主

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从政体来说，是全体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国

家机关，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3．民主与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一个东西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

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国家”二字特别用黑体字予以强调——引者注），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

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16]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本质上不是一个东

西，因此不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民主，两者仍然不是一个东西。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难道就是一

个人吗﹖民主和民主价值观念不是一回事。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本原则，但不是民主的全部，民

主不等于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在许多人心目中，所谓“民主”，就是“投票”，就是“少数服

从多数”。但是，“民主”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而且绝不只“少数服从多数”一条。民主对

于它的主权者之间是非暴力的，民主制度本身设计了定期改选等自我纠错机制。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实质是决策主体行动的原则，不是思想的原则；是决定行动方案，不

是讨论思想统一。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的价值取向是“合理”，而不是“正确”。少数服从多数

的民主原则最精彩部分是民主讨论的过程，民主原则的精髓是尊重不同意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

则是有适用边界的，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适用，更不能泛化。因此，在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必

须要尊重保护少数。我们现在视为常识的思想，往往是前辈无数经验乃至流血教训的反复积累。在我

们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往往是错误走得很快，真理常常落到错误的后面。在古雅典的民主中，曾把主

张太阳是团燃烧的物质，月亮光借自太阳，并提出月食的正确理论的优秀哲学家、科学家阿那萨哥拉

监禁，流放；也曾在公众法庭上，以281对220票通过，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判处了死刑。通过民

主的方式，对真理宣判死刑的历史没有终结。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悲剧重演。 

4．民主的形态 

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在原始社会，有过氏族社会民主制事实上的存在。这种民主制与进入阶级社

会后的民主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如上所述，恩格斯曾明确肯定原始社会有过“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

制”。[17]列宁也明确肯定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的’民主制”。[18]但列宁又说过：

“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

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19]列宁说过，国家的消灭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就是民

主的消亡。笔者认为，从广义上讲，人类社会产生依赖的民主可分三种形态：一是原始社会民主，二

是国家形态民主，三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三者都有其特殊性，因此构成了不同形态的民主。第

一、第三种民主，形式上更有相似之处，是全部落或全社会所有成员之间都有平等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权利，因而可以说是“完全的民主”。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民主，主要是指第二种，即国家形态的民

主，在国家形态的民主中，有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通常所争论

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上述民主，都不是全体成员的民主，因而也都是“不完

全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共

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狭义的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国家形态的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国家的民

主，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民主。在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

国家里，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生产数据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质在于确认和保障剥削阶级即统治

 



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各种权利，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民主。奴隶制民主的实质

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封建制民主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

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

的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工

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不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

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真

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因此，毛泽东认为，就其实质而言，社会主义

民主就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是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 

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不存在统治因素的真正的民主，即社会形态的民主。社会形

态的民主在原始社会就存在。在原始社会时期，还不存在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制度，但却存在原始氏

族社会形态的民主。社会形态的民主，是以社会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为基础的；国家形态的民

主，是以代表人民公意的统治阶级国家的自由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

自由的社会形态的民主，区别于以国家自由代替个人自由的国家形态的民主。现在我们常说的党内民

主、企业民主、村民自治、小区民主、学术民主、军事民主等等，同样也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 

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完全消灭了雇佣劳动所有制关系，因而也就消灭了阶级和阶级统

治的国家；随着国家消亡时期的到来，国家形态的民主也会随之逐步消亡。从那时开始，人类社会就

只有社会形态的民主了。 

5．“资产阶级民主不具备普世性，社会主义民主或马克思主义民主才具有普世性” 

这实质上是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所谓阶级民主的普世性的界限。马克思主义揭示了

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思维中最一般的规律，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矛盾及其展开过程的

把握，并且这些最一般的规律始终是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前进和发展着，这是无产阶级和

最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运用这一世界观

与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是要与一切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

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即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世界观方法论，决

不会为任何企图维护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所承认，更不会被他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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